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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达州市人民政府 2025年度

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的通知
达市府办函〔2025〕28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达州高新区管委会，达州东部经开区

管委会，市级有关部门（单位）：

经市委、市政府领导同意，现将《达州市人民政府 2025年

度重大行政决策目录》予以公布，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起草调研论证工作

承办单位须严格按照《四川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川

府发〔2025〕4号）要求，认真开展重大行政决策前期调研论证

工作，全面准确收集掌握有关信息和基础材料，为科学拟定重大

行政决策草案打下坚实基础。针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行

政决策，承办单位可以委托有关专家、专业机构或社会组织进行

调研，市司法局应给予必要的工作指导。

二、落实文件制定相关程序

承办单位拟定重大行政决策草案时，应当严格遵循公众参

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公平竞争审查等程序。决策草案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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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决策承办单位应当通过政府网站、政务新媒

体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社会公众知晓的途径，公布决策

草案及其说明等材料，明确提出意见的方式和期限，公开征求意

见的期限一般不少于 30日。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确需发挥

专家作用，且为履职所必须的决策事项，决策承办单位应当组织

专家、专业机构或者委托决策咨询机构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

科学性等，并提供必要保障。决策事项的实施可能对社会稳定、

公共安全、生态环境、财政金融、就业促进等方面造成不利影响

或者引发网络舆情的，决策承办单位或者负责风险评估工作的其

他单位，应当组织评估决策草案的风险可控性。拟定涉及经营者

经济活动的决策草案，应当按照《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等规定开

展公平竞争审查；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应当听取有关经营者、行

业协会商会等利害关系人关于公平竞争影响的意见；涉及社会公

众利益的，应当听取社会公众意见。

三、规范报送审查材料

已纳入年度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的，承办单位应当主动加强与

市司法局沟通衔接，将下列送审材料报送市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

查，并对所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一）提请集体讨论决策草案送审稿的请示；

（二）决策草案送审稿及其说明；

（三）征求有关单位意见及采纳情况；

（四）按照规定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公平

竞争审查等程序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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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决策承办单位的合法性审查初审意见；

（六）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等制定依据及借鉴经验的有

关资料；

（七）需要说明的其他材料。

未纳入年度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确需由市政府制定的，由承

办单位向市政府请示，经市政府领导批示同意后，转送市司法局

进行合法性审查。

四、工作要求

此项工作已纳入 2025年度依法治市目标绩效考核，各承办

单位要对照目标任务，精心组织、积极筹划，全力推动该项工作

按时圆满完成。

附件：达州市人民政府 2025年度重大行政决策目录

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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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达州市人民政府 2025年度重大行政决策目录

序号 名 称 承办单位 送审时间

1 达州市收购已建成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
住房和商业性租赁住房实施方案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2025年 3月底前

2 达州市工业园区高质量发展三年提升行动
实施方案

市经信局 2025年 3月底前

3 达州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 3月底前

4 关于加强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若干措施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 2025年 3月底前

5 关于支持丘陵山区现代农机装备
产业发展的 18条措施

市农业农村局 2025年 3月底前

6 礼遇“巴渠工匠”若干政策措施 市总工会 2025年 3月底前

7 工业园区新增（第一批）需委托的行政
权力和公共服务事项清单

市委编办、
市经信局

2025年 4月底前

8 关于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若干
政策（试行）

市科技局 2025年 4月底前

9 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全力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的实施意见

市农业农村局 2025年 4月底前

10 达州市森林“四库”建设规划 市林业局 2025年 5月底前

11 达州市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2025—2027年）

市数据局 2025年 5月底前

12 达州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 市司法局 2025年 6月底前

13 达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市应急局 2025年 8月底前

14 达州市网络与信息安全通报预警工作规范 市公安局 2025年 10月底前


